附件2
“套路贷”风险告知书

随着网络借贷的快速发展，一些网络借贷平台和民间借贷机构不断向高校拓展业务，部分不良网络借贷平台采取虚假宣传的方式和降低贷款门槛、隐瞒实际资费标准等手段，诱导学生过度消费，甚至陷入“高利贷”陷阱，突破了校园网贷的范畴和底线；一些地方“求职贷”、“培训贷”、“创业贷”等不良借贷问题突出，给校园安全和学生合法权益带来严重损害，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我省高校已有不少学生因“套路贷”而陷入绝境，甚至有学生因此自杀身亡。“套路贷”已成为当前影响学生安全的一颗毒瘤。
[bookmark: 文号]根据中国银监会、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银监发〔2017〕26号），为规范校园贷管理，未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不得进入校园为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现阶段一律暂停网贷机构开展在校大学生网贷业务。
因此，现阶段：一是不要参与校园网络借贷业务；二是要注意防范线下贷款风险。现就“套路贷”风险提示如下：
一、“套路贷”主要风险种类
（一）以年化利率为幌子，实际是以月、周为还款单位，以年利率收取“月息”、“周息”。如对借款人称借款年利率为24%，借款1万元，却要求每月还息2400元（注意：按年利率，借款1万元，每月仅还息200元）。
（二）约息明显达36%以上，或约定定额利息。如借款1万，“时息”200元；借条上约息2%（每月2分），实际按每周1角（10%）至3角（30%）计息等（注意：年利率36%以上即为高利贷）。
（三）采取“翻倍条”形式拟写借条，包括一笔借款订立多张借条，借条金额明显高于实际借款金额。如实际借款1万元，要求借条上写2万元或写2张借条，每张借条1万元（注意：口头约定与书面订立的借款借据法律效力不同，千万不能轻信口头约定）。
（四）以“保证金”、先扣除利息等理由，提取30%以上借款。如借款1万，实际到手7000元，其中3000元作为第一周利息先行扣除；或者1000元作为第一周利息，2000元作为保证金等等（注意：保证金、手续费等均属变相高利贷）。
（五）通过网络平台借款，但要求借方线下偿还并不及时消  除网络平台借款记录。如通过网络平台借款1万元，出借方要求借款人不通过平台还款，还款后出借人不及时消除平台借款记录（注意：不通过平台还款，务必留下对方收款证据）。
（六）要求借款人订立空白出借人借条或空白还款期限借条。如订立借条时，要求借款人只写借款金额、约息等，不写从“XXX处借得”等出借人信息；又如订立借条时，要求借款人不确定还款期限，导致出借人随心所欲找借款人还款，从“一月一还”变成“一周一还”甚至更短；要求无需抵押，但需当事人提供裸体照片或视频（注意：约定不明确，会给对方随意变更约定的机会）。
（七）利用已清偿借条催款。如借款人还清款项后，未及时取回借条，出借人将该已清偿的借条转移给他人，他人使用已清偿借条进行催款（注意：偿还款项后必须收回借条；分期偿还的，每次需有对方收款证明或修改、重新拟定借条，以保障自身权益）。
（八）其他利用借款获取不法利益的情况。如故意制造借款人违约，逼迫借款人赔偿违约金等。
二、“套路贷”风险如何防范
（一）理性消费，尽量不要在网络借款平台和分期购物平台借款和购物，因为利息和违约金都很高。
（二）保护好自己的个人身份信息，切勿将自己的个人身份信息借给他人借款或购物，否则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一定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当有危险或者被不法分子威胁时，要学会用正当手段或者动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同时，需要及时告知自己的父母或辅导员，向自己的家人或老师求助。
（四）一定要树立科学的消费观，不攀比、不炫耀，合理消费、适度消费，同时应时常了解一些简单的金融常识如逾期滞纳金、违约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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